[bookmark: _GoBack]

5

附件1



单位（公章）:


2024年度市直党政机关拟处置车辆计划明细表

填报时间：2023年  月    日
	单位车辆编制数（辆）
	
	单位车辆实有数
（辆）
	

	序号
	机动车所有人
	车型
	品牌
	动力
类型
	车牌号码
	发动机号
	车架号
	登记日期
	行驶里程
(万公里)
	排气量
(升)
	购置价格
（万元 ）
	车辆使用类型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联系人：  


联系电话：


备注：1、本表适用于市直党政机关（含所属参公事业单位）填报，填报内容为单位现有车辆信息； 2、车型填报轿车、商务车、越野车、大型客车、中型客车、货车、皮卡车、工具车等车辆；3、车辆使用类型填机要通信用车、应急保障用车、行政执法用车、接待调研用车、离退休干部服务用车、实物保障用车、专业技术用车等；4、动力类型填报汽油、纯电动、插电式混合动力、氢燃料电池；5、如单位有已处置车辆，暂未新购车辆，请将已处置车辆明细一并填报，并在备注栏标明 “已处置车辆”。



附件2



申报单位名称（盖章）:



2024年度市直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更新购置计划表

2023年   月   日


	序号
	单位性质
	申购车型
	品牌
	排气量
(升)
	车辆使
用类型
	动力类型
	单价
(万元)
	数量
(辆)
	合计金额
(万元)
	资金来源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联系人：


联系电话：


备注：1、本表适用于市直党政机关（含所属参公事业单位）填报；2、申购车型填报轿车、商务车、越野车、大型客车、中型客车、货车、皮卡车、工具车等车辆；3、车辆使用类型填机要通信用车、应急保障用车、行政执法用车、接待调研用车、离退休干部服务用车、实物保障用车、专业技术用车等；4、动力类型填报汽油、纯电动、插电式混合动力、氢燃料电池。

附件3
2024年度市直机关所属非参公事业单位拟处置车辆计划明细汇总表



主管部门（公章）:


填报时间：2023年 月  日


	序号
	申报车辆 处置单位
	车型
	品牌
	动力
类型
	车牌
号码
	发动机号
	车架号
	登记 日期
	行驶里程 (万公里)
	排气量
(升)
	购置价格 
(万元)
	车辆使
用类型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主管部门联系人：


联系电话：

备注：1、本表适用于市直所属非参公事业单位（含市属高校）填报，由主管部门汇总盖章报送，填报内容为单位拟处置或已处置车辆 信息，无需填报现有保留车辆信息；2、车型填报轿车、商务车、越野车、大型客车、中型客车、货车、皮卡车、工具车等车辆；3、车辆使用类 型填业务用车、专业技术用车、离退休干部服务用车、实物保障用车等；4、动力类型填报汽油、纯电动、插电式混合动力、氢燃料电池；5、如单位有车辆已处置，暂未新购车辆，请将已处置车辆明细在本表格一并填报，并在备注栏标明“已处置车辆”。

附件4

2024年度市直机关所属非参公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更新购置计划汇总表



主管部门（盖章）:


2023年   月   日
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	车辆编 制数  (辆)
	现有车
辆数
(辆)
	申购 车型
	品牌
	排气量
(升)
	车辆使用类型
	动力 类型
	单价
(万元)
	数量
(辆)
	合计金额 (万元)
	资金来源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联系人：


联系电话：


备注：1、本表适用于市直所属非参公事业单位（含市属高校）填报，由主管部门汇总盖章报送；2、单位性质填报公益一类、公 益二类、其他。3、车型填报轿车、商务车、越野车、大型客车、中型客车、货车、皮卡车、工具车等车辆；4、车辆使用类型填业务用 车、专业技术用车、离退休干部服务用车、实物保障用车等；5、动力类型填报汽油、纯电动、插电式混合动力、氢燃料电池。
